 投  标  函

投标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日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致：中科院广州化灌工程有限公司
1. 经详阅中科院广州化灌工程有限公司设备招标公告后，我们愿按照招标公告的要求，以投标总价人民币含税（大写）          元(RMB          ) ，提供招标公告内所需设备。前述总价中不含税金额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元(RMB         )； 增值税金额（大写）      (RMB      ),税率：   %，并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2. 我们同意在从规定截标日期起的90日内遵守本投标函。在此期限届满前，本投标函仍然对我们具有约束力，并可随时被接纳。

3. 直到制订并签署了一项正式协议书前，如根据上述第2条本投标函被接纳，本投标函连同你们的书面接纳文件、招标期间双方往来的函件和招标文件，将成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合同文件。

4. 我们知道招标人并无义务接受价格最低的投标函或任何投标函，同时不需为此作出任何解释。此外，招标人可以接收任何投标人之整项或任何个别分项设备的标书。

以下无正文。
法定或授权代表人
签           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  名  （正楷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职          务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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